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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1月 26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 “辛亥革命百周年 ” 

動議的議案  
 
  陳偉業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 2011年 1月 26日的立法會會

議上，就 “辛亥革命百周年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案。
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 
連附件  



2011年 1月 26日 (星期三 ) 
立法會會議席上  
陳偉業議員就  

“辛亥革命百周年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中國人民於 100年前成功透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，建立亞洲第一個民

主共和國；很不幸，轉眼100年後，除了台灣人民可以透過公平、公

開、公正，以及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制度選擇政府和產生民意機

關外，中國內地、澳門及香港的人民仍未享有直接及全面的選舉權

利；有鑒於此，在辛亥革命接近 100年後的今天，本會呼籲全球華人

秉承國父遺訓，致力推動民族、民生、民權，令民主、人權及法治

在中國神州大地早日得以實現。  
 
 


